
 

 
資料文件  
 

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的機制：  

自上次向事務委員會發出資料摘要後的最新情況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

機制改善措施的實施，向委員滙報自上次於 2 018 年發出資

料摘要後的最新情況。   
 
 
背景  
 
2 .  司法機構十分重視確保法官及司法人員維持高水平

的專業才能和品格操守。司法機構有既定的機制由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和各級法院的領導負責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

為的投訴。該機制自 2 00 3 年起已實施。為檢討處理針對法

官及司法人員行為投訴的機制而成立的工作小組在進行檢討

（“該檢討”）後（該工作小組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擔任小

組主席，成員包括各級法院領導，即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首

席區域法院法官及總裁判官），委員於 2016 年 3 月 21 日獲

告知檢討結果和將會引入的改善措施（詳情載於立法會

C B ( 4 )71 7 /1 5 -16 ( 0 3 )號文件）。  
 
3 .  該檢討基於以下原則進行：  
 

( a )  司法獨立是我們司法制度最基本的原則。各級法院

的每一名法官均是獨立依法斷案，不受任何干預。

故此，司法機構不能接納就司法決定或根據法規例

如《法律援助條例》（香港法例第 91 章）所作的決

定而提出的投訴。任何人若不服法官或司法人員的

決 定 ， 只 可 根 據 現 有 法 律 程 序 提 出 上 訴 （ 如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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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b )  在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時，司法獨

立必須受到保障和尊重。司法機構必須繼續獲准自

行處理有關投訴而不受外來影響或干預；  
 

( c )  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構在處理其各自的內部事宜

時，必須充分考慮各機關在角色和職能上的分立。

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方面，司法機

構不應受其他機關干預。倘若有人提出對司法機構

處理投訴事宜作出干預，均有很大風險使有關過程

變得政治化，這做法原則上實在不能接受；  
 

( d )  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的調查機制應

符合《基本法》的條文和精神，即調查應由法官進

行，亦僅限由法官進行；以及  
 

( e )  該機制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而屬性質輕微

和實質（但不太嚴重）的投訴，以及循簡易程序處

理屬瑣屑無聊和無理性質的投訴。屬實質和嚴重的

投訴，則會視乎情況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九條

（關乎將法官免職）或《司法人員（職位任期）條

例》（香港法例第 43 3 章）（關乎司法人員在紀律

程序方面的條文）處理。投訴若涉及刑事性質的指

稱，而且看來具實質內容／實據，則會由相關執法

機關處理。後兩類投訴均不會按投訴機制處理。  
 
4 .  司法機構在該檢討後，自 20 16 年起引入改善措施，

並在上次於 2 018 年 7 月 1 8 日知會委員關於實施改善措施所

取得的進展（見立法會 C B( 4 )84 3 / 17 -1 8 ( 01 )號文件）。  
 
 
最新情況  
 
5 .  司法機構已推展下述各項措施，而相關機制亦運作

暢順。最新進展以及 20 18 和 2 01 9 年有關投訴的統計數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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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透過設立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下稱「秘書處」）

以加強行政支援：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或有關的

法院領導負責調查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

訴。秘書處則負責提供行政支援、充當接收和甄別

投訴個案的中央收集處、協助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法院領導循簡易程序處理瑣屑無聊和無理的投訴及

保存檔案紀錄等。秘書處亦一直為投訴人提供一站

式服務，答覆他們的查詢、解釋投訴程序，以及協

助編製關於投訴的統計數字和資料，以向公眾發

布；   
 

( b )  更便利使用者的措施：為便利使用者提出投訴，司

法機構已實施不同措施，包括引入方便易用的表

格，供投訴人提供投訴所需的資料；以及透過小冊

子公布處理投訴的詳細程序。有關資料可於司法機

構大樓索取，亦已上載至司法機構網站。 20 18 和

2 019 年已完成處理的投訴當中，超過 7 0 %是透過

投訴表格提出的；  
 

( c )  法院領導處理投訴時因應需要諮詢資深／專家法

官：對於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實質投訴（但

其嚴重性不足以援用《基本法》第八十九條或香港

法例第 43 3 章），司法機構通過已改良制度予以處

理。在此經改良的制度下，法院領導處理此類實質

投訴時，可按需要諮詢一名司法機構的資深法官及

／或向相關法院的主任法官或司法人員徵求意見 1。

2 018 和 20 19 年內收到的投訴大多是簡單的，只有

少數個案需要採用上述經改良的機制；  
 

                                                 
1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可諮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一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

或一名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而首席區域法院法官和總裁判官則

可諮詢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至於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處理的個案，他

可諮詢一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此外，法院領導可在有需要時向相關

法院／審裁處的主任法官或司法人員徵求意見。例如，若投訴關乎高

等法院的聆案官，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可向司法常務官徵求意見。至於

針對家事法庭法官的投訴，首席區域法院法官可向主任家事法庭法官

徵求意見。總裁判官亦可向相關的主任裁判官或專責審裁處的主任審

裁官就屬其管轄而被投訴的同僚徵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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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提高透明度︰為提高透明度以及使公眾更瞭解投訴

的性質，司法機構自 20 16 年起，每年均會在刊載

於司法機構網站的《年報》中公布大致分類的已完

成處理的投訴數目、證明屬實或證明部分屬實的投

訴數目及其細節（略去投訴人和相關法官或司法人

員的姓名）以及處理投訴後所採取的適當行動等進

一步資料。201 8 及 20 19 年的相關投訴統計數字載

列於附件。20 18 及 20 19 年期間所處理的關於法官

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中，沒有任何證明屬實或部

分屬實的投訴 2。  
 
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培訓  
 
6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法院領導在處理各種不同的投

訴時，可知悉法官及司法人員在日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和困難。沿用既有做法，司法機構從處理過往投訴中汲取經

驗，一直為法官及司法人員就如何處理日常工作和提升專業

與溝通技巧提供適當的培訓，將來亦會如此。例如，司法機

構在 20 18 和 2 01 9 年內舉辦了案件管理、判案書撰寫、判

刑和如何處理無律師代表訴訟人的培訓課程，以及為新委任

的常任裁判官和暫委裁判官開辦了入職課程／簡介會。  
 
 
未來路向  
 
7 .  司法機構採取嚴肅的態度，確保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

行為的投訴是以公平和妥當的方式處理。我們會繼續監察情

況，並在必要時考慮推行進一步的改善措施。 
 

 
 

司法機構  
2 020 年 5 月  

                                                 
2  大部分於 2018 和 2019 年完成處理的投訴均與司法/法定決定有關，司

法機構不能亦不會處理此類投訴。  



 

附件  

關於投訴的統計數字  
 

表 1：  案件量及司法人手情況（20 18– 20 19）  
 

法院級別  
2 018  2 019  

案件量
1 

司法  
人手

2 案件量
1  

司法  
人手

2  

終審法院  2 3 4  5  5 0 9  5  

●  法官數目   4   4  

●  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   1   1  

高等法院  3 4 2 , 8 4 0  6 5  4 3 , 4 0 1  6 7  

●  法官數目   5 0   5 2  

●  司法常務官／副司法常務官

數目  
 1 5   1 5  

區域法院  4 5 0 , 2 8 5  5 0  5 5 , 0 1 0  5 2  

●  法官數目   4 0   4 2  

●  土地審裁處成員   2   2  

●  司法常務官／副司法常務官

數目  
 8   8  

裁判法院  5 4 0 8 , 9 8 1  7 1  4 1 4 , 2 2 8  6 7  

總計  5 0 2 , 3 4 0  1 9 1  5 1 3 , 1 4 8  1 9 1  

 

                                                 
1  一年的案件量指在該年入稟的案件數目。  
2  司法人手水平包括於該年  12 月  31 日調配到相關級別法院處理司法工作的實任和

暫委（如適用）法官及司法人員數目。此數字在該年不同日期或會有所不同。暫委

法官及暫委司法人員數目亦包括在内，原因是投訴亦可能是針對暫委法官及暫委司

法人員而提出的。目前，終審法院亦有  19 名非常任法官。  
3  案件量及所調配的司法人手亦包括競爭事務審裁處的相關數字。  
4  案件量及所調配的司法人手亦包括家事法庭及土地審裁處的相關數字。  
5  案件量及所調配的司法人手亦包括死因裁判法庭、小額錢債審裁處、勞資審裁處和

淫褻物品審裁處的相關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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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法院領導已完成處理的投訴數

目 ( 20 18 -20 19 )  
 

處理人員  
2 018  2 019  

J D /          
S D 6 J C 7 J D / S D   

 +  J C 8 R 9 J D /         
S D 6  J C 7  J D / S D   

 +  J C 8  R 9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5  0  0  9  4  0  0  5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3 8  0  2  
不適  
用  3 8  0  2  

不適  
用  

首席區域法院法官  1 5  0  2  
不適  
用  1 4  0  2  

不適  
用  

總裁判官  2 7  3  2 0  
不適  
用  2 9 7 10 0  6  

不適  
用  

小計   3  2 4  9   0  1 0  5  

小計（關於法官行

為及覆核個案）  8 5  3 6  3 5 3  1 5  

總計  1 2 1  3 6 8  

                                                 
6  “JD”代表「司法決定」 ;“SD”代表「法定決定」。司法機構不能亦不會處理此

類投訴。  
7  “JC”代表「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司法機構會處理此類投訴。  
8  司法機構只會處理關於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部分。  
9  “R”代表投訴人因不滿法院領導處理原有投訴的手法及／或有關調查結果而向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的投訴（可能涉及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或同時涉及法官及司法

人員行為和司法決定）。司法機構會處理此類投訴。因此，就同一宗案件所作的投

訴可能在統計數字中出現多於一次。（例如一次爲投訴人向法院領導提出的原有投

訴，另一次則爲其因不滿法院領導處理原有投訴的手法及／或有關調查結果而向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提出的投訴。）  
10 包括與一宗法庭案件的司法決定有關的 240 宗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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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關於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和就法院領導處理

投訴的手法而進行的覆核之分項數字（按主要類別

分類）  
 

年份  

 

關於法官

及司法人

員行為的

投訴及覆

核個案數

目  

按性質的初步分類  

C 1 11 

（法庭內

的態度及

行為方

面）  

C 2 12 

（進行法

律程序方

面）  

C 3 13 

（法庭以

外的操守  
方面）  

R  

（就法院

領導處理

投訴的手

法而進行

的覆核）  

混合情況  

（涉及多於

一種類別）  

2 018  3 6  6  1 5  0  9  6  
[ C 1 + C2 ]  

2 019  1 5  2  4  0  5  4  
[ C 1 + C2 ]  

 
 

                                                 
11 第 1 類（“C1”）—法官及司法人員被指在庭上態度或行為差劣或欠佳，例如不

準時、態度粗魯等。  
12  第 2 類（“C2”）—法官及司法人員被指在法庭進行實際法律程序時處理不當，

例如：有偏頗之處、過分介入、發表不當意見、準備不足、與訴訟各方單方面溝通

等。  
13  第 3 類（“C3”）—法官及司法人員被指在與法庭工作並無直接關係的行為或操

守上有不當之處，例如：在屬於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處所搭建僭建物、使用法院信紙

撰寫私人信件等。  


